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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通过对认证活动引起的利益冲突的可能性进行识别和分析，对存在的利益冲突采取控制措施，

以消除其对公正性的各类威胁或使之最小化。

2. 范围

适用于公司认证审核及管理全过程，涉及本公司所有人员、相关机构和客户。

3. 职责和权限

3.1 总经理负责组织对公司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中较大的公正性风险进行确认，并对风险控制措

施，及残余风险进行决策；

3.2 管理者代表和技术部负责公司管理体系认证公正性风险管理的归口管理，负责公正性风险

管理系统的建立、实施和日常监控；

3.3 公正性委员会负责对公司管理体系认证公正性风险管理系统进行定期评审与监督；

3.4 各部门负责对本部门存在的认证活动的公正性风险进行识别，并及时通知管理者代表和技术

部。

4. 程序

4.1 声明

公司最高管理层充分理解公正性在实施管理体系认证活动中的重要性，对影响公正性的利

益冲突进行识别、分析和管理，确保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4.2 识别和分析

公司管理者代表和技术部组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利益冲突相关的公正性风险识别和分析，

形成《认证风险和公正性分析和评价报告》，包括各种关系引起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当这些关系

发生变化时，这种识别和分析应及时进行。

公司邀请关键利益方组成公正性委员会，对机构的公正性进行监督，通过每年的公正性委员

会工作会议对公司的工作进行检查，以确保其能证实公司识别的潜在利益冲突对公正性构成的威

胁得以消除或最小化。具体实施《公正性委员会章程》。

利益相关方可能包括：认证机构的人员和客户，获证客户的顾客，行业协会代表，政府监管

机构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代表，或非政府组织（包括消费者组织）的代表。

通过对利益冲突相关的公正性风险识别和分析，公司确定以下关系可能对公正性构成威胁：

本认证机构的出资方和本认证机构控制或参股的组织，除本认证机构之外的其它管理体系认证

机构，咨询机构（从事管理体系咨询服务的机构），人员（审核员、外聘技术专家、认证管理人

员、认证决定人员、公正性委员会成员、介绍新客户的人员、其他可以影响认证活动的人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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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外部的），报价，财务（财务指标），合同，管理体系咨询活动等。

4.3 利益冲突的控制管理

相关机构：在管理体系中识别和评审本认证机构的相关机构；向客户和认可机构公开本认证

机构的相关机构名称；不承接相关机构两年内咨询过的组织的认证申请；不对相关机构提供认证。

认证机构：不对另一认证机构的管理体系认证活动进行认证。

咨询机构：不与任何管理体系咨询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或签订合作协议； 不与任何管理体系

咨询机构的咨询收费发生任何关系；不将审核外包给任何管理体系咨询机构；发现任何咨询机

构宣称或暗示选择本认证机构将使认证更为简单、容易、廉价或讯速时，本认证机构将立即予

以制止、澄清并向认监委报告；不宣传或暗示选择某咨询机构将使认证更为简单、容易、讯速

或廉价；不对任何影响本认证机构公正性的咨询机构所咨询或内审的客户进行认证。

人员：认证机构的专职人员（审核员、认证管理人员、认证决定人员）不得以任何名义从

事管理体系咨询活动（包括为客户内审）；不使用两年内参与客户管理体系咨询的人员对该客户

进行认证审核或参与认证决定；审核组全体成员在审核前应签署《保密及公正性承诺书》，保证

未向该客户提供过管理体系咨询服务，两年内也未在该客户处供职；审核人员不得收受客户的

贵重礼品、礼金或其它形式的馈赠，也不得参加客户安排的娱乐活动；要求内/外部人员告知其

所了解的任何可能使其或本认证机构陷入利益冲突的情况，本认证机构以此识别相关活动对公

正性产生威胁，在证明没有利益冲突之后才可使用相应人员；不给介绍新客户的销售佣金或其

他好处。

活动：本认证机构不提供管理体系咨询；不对客户内审；不提供非公开课程的培训。

报价：严格执行国家和认证认可协会所制订的价格政策；公正、平等对待所有客户，不因

其它因素而过高或过低报价；不为管理体系咨询提供报价。

合同：本认证机构与客户独立签署《认证合同》，不签署咨询合同或咨询、认证一揽子合同；

不接受任何组织代本认证机构签署的认证合同。

财务：不接受客户任何捐赠；不受理捐赠组织或个人所介绍客户的认证申请；不接受出资

方下达的客户数量指标或经济指标；不允许机构内任何个人以任何名义对客户数量指标或经济

指标承包。

4.4 投诉

任何组织或个人发现本认证机构或本认证机构人员有违反第 5款所规定的情况，均可向本

公司申投诉管理部门投诉，或直接向国家认可委/国家认监委投诉。

4.5 客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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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上述规定所开展的认证或审核活动，可能导致对该客户的认证资格暂停/撤销或导致审

核活动的失效。

4.5 信息告知

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人员应告知公正性委员会他们所了解的任何可以使其或认证机构陷入利益

冲突的情况，公正性委员会应记录并利用这些信息识别他们或其所在单位的活动对公正性产生的

威胁，且应在他们能够证明没有利益冲突之后再建议公司人事部使用这些内部或外部人员。

5. 记录

《保密及公正性承诺书》

《认证风险和公正性分析和评价报告》

6. 相关文件

《记录控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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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和修订记录

版本 发布或修订内容 日期 编 制 审 核 批 准

1.0 初版发布 2023-1-5 编制小组 严勇 管俊

2.0 依据 CNAS 认证相关要求修订 2024-10-10 技术部 张兵 杜安伟


